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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85     证券简称：华天科技     公告编号：2015-035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华天科技（昆山）电子有限公司 

单方面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概述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人民币 51,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华天科技（昆

山）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昆山”）单方面增资，用于其实施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增资价格为华天

科技（昆山）电子有限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即

人民币 8.55 元/1 美元注册资本。 

2015 年 7 月 13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华

天科技（昆山）电子有限公司单方面增资的议案》，同意本次增资。同日，华天

昆山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进

行增资的议案》，同意本次增资。华天昆山其他股东 IPV CAPITAL I HK 

LIMITED、丹阳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放弃

同比例增资的权利。公司已与华天昆山签订增资协议，华天昆山的其他股东均已

签署《放弃同比例增资权声明》。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投资经营决策制度》的有关规定及公司 201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全权办理有关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本

次增资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华天昆山其他股东 IPV CAPITAL I HK LIMITED、丹阳盛宇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增资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增资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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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IPV CAPITAL I HK LIMITED 

IPV CAPITAL I HK LIMITED是一家根据香港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

公司。 

地址：12/F RUTTONJEE HOUSE 11 DUDDELL ST CENTRAL HK 

业务性质：股权投资 

股东情况：IPV CAPITAL, L.P.为其唯一股东。 

 

2、丹阳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丹阳市南三环路丹阳科技企业基地H座102室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人：魏海涛）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实业投资。 

股东情况：丹阳盛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90%股权，上海盛宇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0%股权。 

 

3、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太路6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小勇 

注册资本：12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

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

投资企业与企事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股东情况：南京盛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18%股权，南京江宁科技创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5%股权，南京江宁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持有其12%股

权，南京滨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1%股权，南京汤山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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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持有其11%股权，南京金箔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1%股权，南京江宇建设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1%股权，南京明月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1%

股权。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华天科技（昆山）电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0日 

注册资本：6193.000282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肖智轶 

注册地址：江苏省昆山开发区龙腾路112号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经营范围：设计、研发、制造手机用数字摄录机模块、玻璃芯片、手机相关

数模集成电路芯片模块等通信、汽车用途的混合集成电路和MEMS传感器（光电

子元器件）及平板显示屏材料（模块），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华天昆山2014年度审计报告及2015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华

天昆山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768,368,639.49 761,611,209.59 

负债总额 238,744,164.94 229,443,262.63 

净资产 529,624,474.55 532,167,946.96 

 2014年度 2015年1-3月 

营业收入 671,427,801.77 136,112,315.40 

净利润 22,487,922.14 2,543,472.41 

2、公司增资方式：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 

3、增资实施时间：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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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增资完成前后华天昆山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美元） 
比例

(%) 
出资额（美元） 

比例

(%)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9,544,056.34  80.00 109,193,179.15 89.81 

IPV Capital I HK Limited 6,192,973.24 10.00 6,192,973.24 5.09 

丹阳盛宇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3,926,335.14 6.34 3,926,335.14 3.23 

南京宁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266,638.10 3.66 2,266,638.10 1.87 

合计 61,930,002.82 100.00 121,579,125.63 100.00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

于“集成电路高密度封装扩大规模”项目、“智能移动终端集成电路封装产业化”

项目、“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建设以及补充流动资

金。双方同意按照增资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条款由公司对华天昆山进行增资，用于

华天昆山实施“晶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本次增资价格为华天昆山截至 2014 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即人民币 8.55 元/1 美元注册资本； 

3、本次增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51,000 万元，全部由公司认缴。本次增资完成

后，华天昆山注册资本由 6,193.000282 万美元增加至 12,157.912563 万美元。 

4、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且非公开发行成功并募

集资金到位及发行结果公告之日起的二十个工作日内，公司应将增资款项缴纳完

毕。 

5、协议生效条件： 

（1）华天昆山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增资； 

（2）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增资； 

（3）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2015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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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价依据 

本次增资价格为华天昆山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

即人民币 8.55 元/1 美元注册资本。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晶圆级

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将由华天昆山组织实施，项目总投资

中有 51,000 万元由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解决。本次增资有利于“晶

圆级集成电路先进封装技术研发及产业化”项目的顺利实施。 

2、本次单方面增资可有效改善华天昆山资产负债结构和财务状况，有利于

华天昆山的持续发展，提高公司整体竞争优势。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华天昆山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华天科技（昆山）电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